《東吳法律學報》聯名投稿同意書
依《東吳法律學報》稿約第四條(四)：「來稿為合著者，請於稿件中註明作者順位及分工內容與貢獻比例，並檢附所有作者同意投稿之書面證明。」聯名投稿人謹此表示全體同意將下列文章投稿於東吳大學出版之《東吳法律學報》，並說明如下：
一、文章名稱：
二、作者順位：
三、作者分工內容：
四、作者貢獻比例：
五、其他有說明必要之事項：
投稿人（請親自簽名）：
一、                
二、                
三、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